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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作業指引之目的與適用範圍

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當土地被公告為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整治
場址後（以下簡稱整治場址），整治場址之污染行為人或
潛在污染責任人應依本法第十四條之調查評估結果，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後六個月內提出整治計
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據以實施。整
治計畫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應列明污染物濃
度低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以下簡稱管制標準）
之整治目標。惟當整治場址因地質條件、污染物特性或
污染整治技術等因素，而無法整治至污染物濃度符合管
制標準者，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於報請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後，可依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
出整治目標。

此外，當污染行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不明或不依本法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必要時得視財務狀況、整治技術可行性及場址實際狀
況，依第十四條之調查評估結果及評定之處理等級，擬
訂整治計畫，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據以實施。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三項則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
定整治計畫時，應提出污染物濃度符合管制標準之整治
目標；或視財務及環境狀況，提出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
評估，並依評估結果提出整治目標。

配合前述整治目標研訂作業之需求，本作業指引提供整
治計畫提出者於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執行生態風險評估與健康風險評估，並依其評估結
果研訂整治目標作業時，必須搭配之本法相關法令、方
法及規範說明，以及相關程序與應遵循事項之依據，並
可做為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所提出整治目標與相關文件時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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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之整治目標研訂作業程序
及應遵循事項

一、相關法令、指引

與整治場址之整治目標研訂相關之本法相關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者包括下列：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
險評估辦法（以下簡稱風險評估辦法）。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方法（以
下簡稱健康風險評估方法）。

（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生態風險評估方法（以
下簡稱生態風險評估方法）。

（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撰寫指引（以下簡
稱整治計畫撰寫指引）。

（五）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撰寫指引（以下簡
稱控制計畫撰寫指引）。

（六）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監督作業要點）。

（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
險評估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風險評估小組
設置要點）。

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訂定整治目標

整治計畫提出者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擬依
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整治目標時，其作
業程序如圖 1 所示，主要程序說明如下。

（一）整治計畫提出者應先自行評估場址是否具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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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狀況、污染物性質及整治技術等限制 1 ，致無法
整治至符合管制標準之情況，再決定是否提出以風
險評估結果訂定整治目標之申請。

（二）執行污染場址風險評估

擬提出管制標準以外之整治目標時，整治計畫提出
者應先依據風險評估辦法執行健康風險評估及生
態風險評估（以下合稱風險評估），其執行程序如
圖 2 所示，並說明如下：

1. 整治計畫提出者提出風險評估計畫書

執行風險評估作業前，整治計畫提出者應提出
風險評估計畫書 2， 說明評估作業執行之規劃與
範疇，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據以執行評估作
業。

2.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風險評估計畫書

（1）中央主管機關於辦理審查前，通知相關利
害關係者以書面推薦具相關領域專長或
經驗之專家、學者，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後，參與審查作業 3。

（2）風險評估計畫書由中央主管機關召開會議
，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團體之代
表及所同意之利害關係者推薦專家、學者
參與，並會同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進行審查 4。

3. 執行風險評估作業及提出風險評估報告

1 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
2 風險評估辦法第 5 條第 1 項。
3 風險評估辦法第 5 條第 3 項。
4 風險評估辦法第 5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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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之風險評估計畫書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
方法」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生態風
險評估方法」， 執行污染場址風險評估作
業， 分別提出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及生態風
險評估報告（以下合稱風險評估報告）5。

（2）本階段風險評估作業為污染場址之基線風
險評估， 應評估各關切污染物在未採取後
續改善、整治、行政管制等措施前可能造
成之潛在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 6。因此，評
估作業之使用情境、暴露途徑、採用之相
關參數等設定， 除有關已採取之污染物移
除、減低濃度之相關措施可納入考量外，
其他實質上未移除土壤、地下水中污染物
之措採， 例如地表鋪面、污染源阻絕或相
關行政管制等措施，不得納入考量。

（三）風險評估報告審查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公聽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收到風險評估報
告後三十日內，會同中央主管機關，並邀請參
與風險評估計畫書審查之專家、學者、相關機
關、團體之代表及其他利害關係者等舉行公聽
會 7， 於公聽會辦理後三十日內作成紀錄， 併同
風險評估報告送交中央主管機關進行風險評估
報告之審查。

2. 風險評估小組審查

5 風險評估辦法第 7 條。
6 風險評估辦法第 8 條第 1 款。
7 風險評估辦法第 9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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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主管機關於收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轉送之風險評估報告後， 先進行書
面審查，審查結果有資料不符合規定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命限期補正， 補正次數以
一次為限， 補正日數不得超過三十日； 逾
期未補正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不予核定其
整治目標。

（2）書面審查表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再
依風險評估方法之規範進行實體審查， 並
交由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環境影
響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以下簡稱風險評
估小組）召開審查會議進行審查 8，風險評
估報告之提出者必須列席說明。

（四）依風險評估結果擬定整治目標

風險評估報告經中央主管機關之風險評估小組審
查同意後，由整治計畫提出者依據核定之風險評估
報告研擬整治目標，研擬作業可以下列程序與注意
事項辦理：

1. 首先以健康風險評估報告推估在可接受風險下
之污染物濃度做為初步擬定之整治目標，該初
步擬定之整治目標如仍因技術上之限制而無法
達到時，則進一步依據可行技術擬定整治計畫
擬達到之關切污染物濃度。

2. 就上述整治計畫擬達到之關切污染物濃度，搭
配核定風險評估報告相關條件、假設與參數，
分析各個暴露途徑之暴露情形及風險，再提出
具有可行性之風險管理措施，以阻斷暴露途徑
，風險管理措施應使得場址在依該關切污染物
濃度整治後之風險符合可接受風險。

8 風險評估小組設置要點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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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擬達到之關切污染物濃度及所提出之風險
管理措施，評估整治完成後場址存在之生態與
健康風險，當其結果符合可接受風險，則可在
所提出之風險管理措施條件下，以該關切污染
物濃度做為整治目標。當評估結果未能符合可
接受風險時，則應檢討整治技術與相關風險管
理措施後，重複前述評估程序。

4. 除依前述 1~3 之步驟推估整治目標外，風險評
估報告經主管機關同意核定後，整治計畫提出
者亦可依據風險評估結果，分析可有效進行風
險管理與進行阻絕之暴露途徑，依據納入執行
風險管理措施後之情境與暴露途徑，以核定風
險評估結果之各項參數與設定，於可接受風險
之條件下，推估降低風險置可接受風險時之應
達到之污染物濃度，以該濃度做為整治目標。

（五）提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研訂整治目標
評估報告（以下簡稱整治目標評估報告）

1. 整治計畫提出者應依本指引之附件「土壤、地
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依風險評估結果研訂整治目
標評估報告撰寫指引」所規定之內容，提出土
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研訂整治目標評估報
告（以下簡稱整治目標評估報告），整治目標評
估報告並應檢附經中央主管機關之風險評估小
組核定之風險評估報告定稿本。

2. 整治計畫提出者完成整治目標評估報告後，應
送中央主管機關進行審查 9。

（六）整治目標評估報告審查核定與決策紀錄

整治計畫提出者提出整治目標評估報告後，由中央

9 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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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進行整治目標之審查作業，決定同意採用
之整治目標後，應將核定整治目標之相關文件做決
策記錄， 並將相關文件併入核定整治計畫中，保存
至場址完全解除列管後至少 5 年，相關文件至少包
括：

1.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風險評估計畫書。

2. 風險評估小組審查風險評估報告之歷次會議記
錄。

3. 風險評估小組審查通過之風險評估報告定稿本
◦

4. 風險評估報告公聽會記錄與公布之回應說明。

5.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整治目標評估報告。

6.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整治計
畫，含歷次變更文件。

7.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風險管
理方式及控制計畫，含歷次變更文件。

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提出整治目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提出環境影響與健康風
險評估報告，再依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整治目標時，其
研訂整治目標之整體作業程序如圖 3 所示。

（一）執行污染場址風險評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風險評估辦法進
行健康風險評估及環境影響風險評估（生態風險評
估） 1 0，其執行程序如圖 2 所示，並說明如下：

1. 執行風險評估作業前，直轄市、縣（市）主管

10 本法第 24 條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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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提出風險評估計畫書，說明評估作業之
規劃與範疇，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據以執行
評估作業 11。

2.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風險評估計畫書

（1）中央主管機關於辦理審查前，得通知相關
利害關係者以書面推薦具相關領域專長
或經驗之專家、學者，經中央主管機關同
意後，參與審查作業 12。

（2）風險評估計畫書由中央主管機關召開會議
，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團體之代
表及所同意之利害關係者推薦專家、學者
參與，並會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進行審查。

3. 執行風險評估作業及提出風險評估報告

（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據中央主管
機關同意之風險評估計畫書、「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場址健康風險評估方法」及「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生態風險評估方法」
等規範，執行污染場址風險評估作業，分
別提出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及生態風險評
估報告。

（2）執行風險評估時，應評估各關切污染物在
未採取後續改善、整治、行政管制等措施
前可能造成之潛在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 13

。因此，評估作業之使用情境、暴露途徑
、採用之相關參數等設定，除有關已採取

11 風險評估辦法第 5 條第 1 項。
12 風險評估辦法第 5 條第 3 項。
13 風險評估辦法第 8 條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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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污染物移除、減低濃度之相關措施可納
入考量外， 其他實質上未移除土壤、地下
水中污染物之措採， 例如地表鋪面、污染
源阻絕或相關行政管制等措施， 不得納入
考量。

（二）依風險評估結果擬定整治目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三項考量社會經濟因素提出多個整治目標方案時
，均必須就擬提出之整治目標與整治方案， 提出污
染場址於完成改善、整治作業至該整治目標後之風
險評估結果， 如有採取風險管理措施者， 應說明採
取風險管理措施對生態風險與健康風險降低之效
果，提送相關文件做為主管機關審核。

（三）提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研訂整治目標
報告或整治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本指引附件規定
之內容， 提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研訂整治
目標評估報告，並將經中央主管機關之風險評估小
組核定之風險評估報告定稿本檢附於附件中。或將
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研訂整治目標評估報告
內容併入整治計畫書中提送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四）整治目標與方案之審查核定與決策紀錄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提出整治場址之整治
目標、方案及整治計畫， 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同意
後， 應將核定整治目標之相關文件做決策記錄， 並
將相關文件併入核定整治計畫中，保存至場址完全
解除列管後至少 5 年，相關文件至少包括

1.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風險評估計畫書。

2. 風險評估小組審查風險評估報告之歷次會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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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

3. 風險評估小組審查通過之風險評估報告定稿本
◦

4. 風險評估報告公聽會記錄與公布之回應說明。

5.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整
治場址研訂整治目標評估報告或整治計畫書，
含歷次變更文件。

6.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風險管理方式及控制
計畫，含歷次變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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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整治作業完成後之控制計畫與風險管理方式

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視財務及環境狀況，提出環境影響及健康風
險評估，並依評估結果，提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目
標，並應另訂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以及第二十
四條第七項規定：「主管機關依第二項、第四項核定土
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時，得依環境狀況，命整治計
畫實施者，提出風險管理方式及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
計畫，並準用第二十二條規定程序，經主管機關核定後
實施。」。因此，以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整
治目標者，整治計畫實施者應依主管機關要求提出風險
管理方式及控制計畫，做為整治場址整治到整治目標而
解除整治場址列管後，成為控制場址之污染控制作業執
行依據。

一、風險管理方式與控制計畫提出時機

（一）採用以風險評估結果為依據訂定整治目標之整
治場址，整治計畫提出者應併同整治計畫，提
出風險管理方式及污染控制計畫，其中風險管
理方式得併入污染控制計畫內容。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整治計畫實施
者提出之風險管理方式及控制計畫修正內容，
經審查同意後，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解除整治
場址列管。

二、風險管理方式與控制計畫內容

（一）採用以風險評估報告為依據訂定整治目標之整
治場址，整治計畫提出者於提出整治計畫時，
必須依整治計畫撰寫指引規定，於整治計畫中
撰寫風險管理措施內容，整治計畫經核定後，
其內容應做為後續提出整治完成後風險管理方
式與控制計畫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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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治計畫實施者於整治作業完成後，於依本法
第二十六條第一項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前，應提出風險管理
方式及控制計畫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核，其內容應依據控制計畫撰寫指引撰寫，
且必須符合原核定整治目標與整治計畫相關文
件之內容。

（三）整治計畫實施者於擬定風險管理方式時，得將
其納入控制計畫內容之一部分，並以獨立章節
撰寫，或以附冊方式併同控制計畫提送。

肆、監督與查核作業應配合事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辦理風險管理方式與
控制計畫之監督查核作業，及中央主管機關辦理核定整
治目標內容確認查核作業時，應依據環境部發布之監督
作業要點辦理，主要規定如下：

一、風險管理方式與控制計畫監督查核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進行風險管理方式之監督
與查核作業時，可併同控制計畫之監督作業執行，依
監督作業要點第七點規定，查核作業重點列舉如下列
供參考：

（一）至少每半年一次定期審查污染控制計畫執行進
度報告，以瞭解污染場址改善工作執行進度與
概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查核頻
率要求控制計畫執行者定期提出污染控制計畫
執行進度報告。

（二）至少每二個月一次定期進行現場監督查核，以
確實掌握風險管理方式與污染控制工作執行情
況。查核項目除依核定計畫主要工作項目預定
執行內容及期程進場查核外，核定計畫重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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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例如阻絕設施設置、監測作業執行等應查
核其執行成果。

（三）進行採樣檢驗作業，配合污染改善區域、污染
改善工法、污染物種類與污染改善施作期程等
，規劃適當採樣監測地點、數量、頻率及檢測
項目。

二、核定整治目標查核

依監督作業要點規定，整治場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訂定
整治目標者，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整治場址解除列管後
二年內應至少每年辦理一次核定整治目標內容確認之
查核作業，之後再視場址情況調整頻率，其中依本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核定整治目標之查核應會同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辦理。辦理核定整治目標查核內
容確認查核作業之程序與重點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於辦理查核作業前，通知風險管
理方式及控制計畫實施者於通知後三個月內，
提出查核作業報告送主管機關查核，查核作業
報告應依附件三規定撰寫。

（二）中央主管機關於收到查核作業報告後，應先進
行現場查核，並召開審查會議審核計畫實施者
所提出之查核作業報告，以確認是否符合整治
目標或風險評估核定時之標準或條件，及是否
達到預定成效，並做成審查結論。

（三）查核作業審查結論如具有場址狀況不符合整治
目標或風險評估核定時之標準或條件，或風險
管理方式未能達到預定成效，中央主管機關應
命計畫實施者修正風險管理方式及控制計畫書
內容，以達到場址風險評估結果可符合原核定
之標準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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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研訂整治目標之程序



圖 2 、污染場址風險評估執行流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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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關機關代履行執行整治作業

擬依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整治目標

提出風險評估執行範疇與規劃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風險評估
執行範疇與規劃

納入風險評估執行範疇與規劃之
意見

執行場址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小組核定場址風險評估
報告

依據核定健康風險評估報告、可
接受風險及風險管理方式等條件

擬定整治目標與方案

各整治目標與方案之經濟分析

提出研訂整治目標與方案
評估報告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

核定整治目標及方案

圖 3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訂定整治目標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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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依風險評估結果研訂定整治目標適合性檢核表

項次 檢核項目 檢核內容 檢核結果

一 法令適用

（1）是否具有因地質狀況、污染物性質及
整治技術等限制，致無法整治至符合

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之情況

□符合 □不符合

（2）由主管機關提出整治計畫者，基於社

會、經濟之考量，具有提出管制標準
以外整治目標必要性

□符合 □不符合

二
風險評估作
業完整性

（1）是否具備場址於執行污染整治作業前
之健康風險評估結果

□符合 □不符合

（2）是否具備中央主管機關風險評估小組
之風險評估報告審查同意函

□符合 □不符合

三
整治目標擬

定

（1）於整治目標下之場址致癌風險值小於

可接受風險值10-4，否則，經採用控制
方法後，致癌風險值可降低至10-4

□符合 □不符合

（2）於整治目標下之場址非致癌風險之危

害商數小於1，否則，經採用控制方法
後，非致癌風險之危害商數小於1

□符合 □不符合

（3）於整治目標下之場址生態風險符合代
表性物種無可觀察到之不良效應。

□符合 □不符合

（4）整治目標為以目前可行之最佳技術，
處理到該技術所能達到之污染物濃度
（第24條第3項適用）

□符合 □不符合

四
風險管理措
施之可行性

（1）須採用風險管理措施降低風險至可接

受風險以下者，各項相關之風險管理
措施須為確實可執行及接受監督

□符合 □不符合

（2）風險管理措施具有阻絕風險暴露途徑

之功能，且具有可評估成效之方法及
指標

□符合 □不符合

五 檢核結果

□符合

□不符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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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研訂整治目標評
估報告撰寫指引

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依
風險評估結果研訂整治目標評估

報告

撰寫指引

環境部

115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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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以風險評估結果訂定整治目標之原因

評估報告提出者應說明場址相關環境背景資料及污染情
形，做為證明場址具有符合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所規範之
條件， 可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以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
估（以下合稱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整治目標。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時，則說明符合本法第 24 條第 3
項所規範之條件。本章節應提出之內容至少包括下列：

一、相關背景資料內容

（一）場址過去、目前及未來使用狀況。

（二）場址水文及地質特性，地表水文、地下水文、
地質、土壤等特性。

（三）場址污染物與污染範圍調查結果。

（四）場址周遭受體調查結果。

（五）場址概念模型（ CSM），以圖示及文字說明場址
地質、水文、污染源、污染源之洩漏速率、污
染物之性質、分佈、傳輸途徑、所有已知及可
能受體等。

二、提出以風險評估結果訂定整治目標之適用法令與原
因說明

說明擬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訂定整治目標之
原因與佐證資料，並列舉國、內外具類似情況之相關案
例。具有污染物特性、地質條件或整治技術之其中一項
原因者，不一定適用以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訂
定整治目標，多項因素結合之影響亦可能導致整治到污
染物濃度低於管制標準發生困難，故本項內容除詳細說
明適用本法之原因項目外，並應詳細分析說明對整治作
業產生之影響。各項原因之範例及應提出之內容如下：

（一）因污染物特性導致無法整治至管制標準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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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報告提出者應說明場址污染物物理、化學特性，
並詳細分析污染物特性導致整治作業可能無法使污染
物濃度降低至管制標準以下之學理基礎，或污染物物
理化學特性對國內外可行整治工法造成之影響與限制
程度。

（二）因水文地質條件導致無法整治至管制標準之原
因

評估報告提出者應說明場址之地質條件具有之複雜地
層分佈、低水力傳導係數、複雜之沖積扇沉積地質、
具有裂縫之岩層、喀斯特（ karst）地形（溶蝕地形、
石灰岩地形）或其他水文地質等情況，及對整治作業
執行可能之影響，並分析對降低污染物濃度造成阻礙
之原因，本項應提出之內容至少包括：

1. 具場址代表性地質鑽探與其他地質調查資料。

2. 建立場址水文地質概念模型，可顯示及說明場址
之特殊水文地質特性，及對整治作業成效具有重
大影響，例如：

（1） 足以影響污染整治工作之破碎含水層、斷層
帶或其他特殊地層說明。

（2）水文地質具有不均質性。

（3）污染源及污染物分布與水文地質模型之關係
◦

（三）因污染整治技術因素導致無法整治至管制標準
之原因

因場址污染物特性、水文地質條件等以外之其他因
素，導致整治作業將污染濃度降低至管制標準以下具
有困難者，均可能被視為整治技術因素導致無法整治
到管制標準，評估報告提出者應詳細說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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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整治計畫時，因社
會與經濟考量而擬以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整治目標
時，應說明所考量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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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評估可行之整治目標

一、預計達到之整治目標

整治目標之提出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風險評估報告
內容，就場址之污染物性質與水文地質特性，分析國內、
外可行之整治工法或技術能力，以該整治工法所能達到
之最佳污染物濃度，且場址於該污染物濃度下之健康風
險符合可接受風險，則以該污染物濃度做為整治目標。

如該濃度污染物造成之健康風險不符合可接受風險時，
則應分析各個暴露途徑之暴露情形，提出可行之風險管
理措施，就執行風險管理措施後，分析所能削減受體暴
露之風險推估搭配風險管理措施後，於可接受風險條件
下之污染物濃度，以該污染物濃度做為整治目標，並須
搭配風險管理措施做為整治方案。

二、擬定整治目標之適用範圍

由於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所擬定整治目標不
一定適用於整個場址範圍或全部污染範圍，且亦不一定
所有污染物項目均具有本法第 24 條第 2 項之條件。故評
估報告提出者應說明擬採用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
結果提出整治目標之污染物項目、污染範圍、適用場址
範圍之地號或座標等，並以場址配置圖及地籍圖、或座
標及深度等資訊分別標示各污染物項目整治目標適用範
圍，包括橫向及垂直向之土壤、地下水範圍。

三、 場址污染整治方案

評估報告提出者應說明擬採用之污染源控制方法、污染
物毒性降低方法、污染物去除或減量方法、受體暴露途
徑之阻絕之風險管理措施等規劃，並說明場址周遭環境
及人體健康保護擬達成之目標，例如污染物減量、污染
源圍堵、自然衰減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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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擬定之整治目標下對環境影響之評估

場址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訂規範應進行對環境影響之風
險評估條件者， 應執行場址生態風險評估作業， 將評估報
告檢附於本評估報告做為附件， 於本文中摘要說明場址污
染情形之生態風險評估結果， 並針對擬採用之整治目標對
自然環境、環境品質與環境敏感受體之影響說明。本項內
容應包括：

一、生態風險評估作業之初步規劃摘要：應說明場址是
否需要執行層次性生態風險評估之判斷結果。

二、篩選性生態風險評估結果摘要應說明問題擬定、受
體判定、暴露評估與風險特徵描述等步驟成果之摘
要，並說明是否進入細部評估作業之原因。

三、細部評估採用之層次說明及評估結果摘要應說明採
用評估層次之選擇原因，以及評估作業之問題擬
定、受體判定、暴露評估與風險特徵描述等步驟之
摘要。



24

肆、 整治目標下對健康風險之評估

提出本評估報告之所有整治場址均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方法及規範進行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將完成之健康
風險評估報告檢附於本評估報告做為附件， 並摘要說明場
址之健康風險評估結果， 內容應包含危害鑑定、劑量反應
評估、暴露評估、風險特徵描述等項目。本項內容應包括：

一、危害鑑定

應說明執行場址健康風險評估所選定關切污染物質項目
及其選定原因，並說明使用進行評估計算之各關切污染
物濃度及其來源。

二、劑量反應評估

說明所選定關切污染物項目之致癌性或非致癌性，同時
列出其致癌斜率或非致癌毒性因子。若因暴露途徑之需
求，必須進行不同途徑毒性因子相互引用時，應說明毒
性因子轉換的計算方式。

三、暴露評估

（一）場址概念模型：依據已彙整之場址基本資料、
水文地質資訊及污染範圍所建立場址概念模型
，說明可能之受體、環境介質及傳輸方式。

（二）暴露情境：說明健康風險評估使用之暴露情境
及「場址及周邊土地使用情形」資料。

（三）環境介質：說明依據場址相關基本資料、污染
物範圍的劃定及場址概念模型，列出納入評估
之環境介質。

（四）受體類型說明：說明所設定之受體類型，暴露
情境為住宅區者，受體為包含成人及孩童期之
居民；暴露情境為工、商業區者，受體為成人
。其他暴露情境者則須說明評估受體選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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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暴露途徑分析：說明關切污染物質如何於環境
中流佈，最後與受體接觸並為受體所吸收之途
徑，應說明暴露途徑納入與未納入評估之理由
◦

（六）宿命傳輸模式：若於評估中使用模式來進行關
切污染物質於環境介質中的傳輸估計預測，則
應檢附關於該模式的簡述，包括來源、適用範
圍、條件限制、取得方式、沿用時間。

（七）參數引用說明：說明引用之參數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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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風險特徵描述

（一）說明評估報告有關場址造成之暴露劑量及致癌
與非致癌風險值計算結果，應分別列出各關切
污染物、暴露介質與暴露途徑之風險計算結果
◦

（二）說明依擬定之整治目標完成整治後之場址致癌
與非致癌風險值計算結果，如須配合風險管理
措施，應說明所採取之各項風險管理措施所阻
絕之暴露途徑與致癌與非致癌風險計算結果。

（三）不確定性分析：摘要說明所進行不確定性分析
成果內容，包括數據本身變異性及模式、參數
提出等對於評估結果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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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整治目標之可行性綜合評估

依據對人體健康與環境影響之風險評估及整治技術面、法
令面等進行整治目標可行性與適用性評估， 以佐證本場址
具有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之情況， 且擬定之整治目標符
合法令規定並具有可行性， 各項評估均符合相關法令、規
範要求，有關本章節之撰寫內容應包括下列：

一、健康風險之評估結果可行性

應說明擬採用之整治目標，配合所執行之相關風險管理
措施，於場址整治作業完成後，其健康風險評估之結果，
可以達到可接受之風險，且所提出之相關風險管理措施
具有可行性，並確實可被執行。其內容應包括：

（一）場址依採用之整治目標完成整治工作後之致癌
與非致癌風險說明，如未能達到可接受風險，
則必須搭配採用削減風險之風險管理措施，必
須可達到可接受之風險。

（二）為達可接受之風險所執行之風險管理措施，說
明具可行性並確實可執行，包括法令面、行政
面、執行面等之分析說明。

二、對環境影響之風險評估結果可行性

應說明場址污染情況之生態風險評估結果，以及針對擬
達到之整治目標進行生態風險評估之結果，分析是否具
有生態風險危害疑慮，如具有生態風險危害疑慮，則必
須配合採取相關風險管理措施來保護生態敏感受體。本
項內容應包括：

（一）依對生態風險評估之評估結果，詳細說明整治
目標對環境之影響。

（二）說明為保護生態敏感受體所採用之風險管理措
施及風險管理措施之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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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治目標之技術可行性

應說明配合達到擬定整治目標所採用之整治技術或工
法，於目前國內、外已具有實場經驗，或具有足夠模場
試驗結果，可確實處理降低場址污染物之濃度至擬定之
整治目標。其內容應包括：

（一）彙整所有可妥善處理污染物濃度至整治目標以
下之整治技術及技術選定原因。

（二）提出依國內、外經驗或模場試驗篩選出之整治
技術成果，並說明該整治技術之可行性。

四、 整治目標及方案之經濟效益評估（僅適用於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三項）

經濟效益之評估作業應包含評估區域採行各項可能整治
復育處理或行政管理方案之成本效益分析，考量環境影
響、人體健康風險及整治技術成本，以環境經濟學的角
度評估所需之總社會成本，例如採行零方案對於人體健
康風險之可能影響（損失），採行不同整治技術方案去除
污染物所獲致之效益（增加之收益），訂定不同整治目標
所預估之整治時間與所需支付之整治成本（可能之支出） 
等。

本章應說明所採取經濟效益評估方法之理論基礎，應用
統計資料及實際調查資料預測或估算可能造成之損失或
效益，並應特別考慮各方案所造成之外部成本及外部效
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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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搭配整治目標應執行之風險管理措施規劃

除為達到整治目標所執行之整治工程可另於整治計畫中
詳細說明外， 如所擬定之整治目標必須搭配風險管理措施
才可以達到降低風險至可接受風險以下， 應分別說明對生
態受體與人體之各項風險管理措施內容及執行規劃， 包括
工程措施（例如圍堵、阻隔等）、行政管制措施等。

一、 採取風險管理措施說明

風險管理措施係依據提出之整治目標、生態風險評估評
估結果、健康風險評估結果，將暴露風險潛勢危害較高
者予以採取適當風險管理措施與風險溝通之規劃，或配
合土地劃分與用途之限制，加強受體暴露之風險管理。
本項內容應說明依生態風險評估及健康風險結果提出整
治目標時，是否須採取相關風險管理措施，如須提出風
險管理措施，應分別說明各項風險管理措施之規劃內
容，包括：

（一）風險管理措施執行目標

（二）風險管理措施執行方式：包括執行單位、執行
時間、頻率、執行期程等。

（三）風險管理措施執行範圍

（四）風險管理措施執行監督及評估方式
二、 監測作業規劃

應分別說明場址整治計畫執行期間及整治計畫執行完成
後之監測作業規劃，包含：

（一）擬監測之介質，例如土壤、地下水、空氣等。

（二）監測之關切污染物項目。

（三）監測作業執行範圍、監測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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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期監測執行時間及頻率。

（五）場址周遭環境監測作業。
柒、參考文獻
評估作業所引用數據、方法、模式之參考文獻資料。
捌、應檢附之資料

包括場址相關調查資料或報告、生態風險評估報告及健康
風險評估報告、土地所有人同意提出整治目標同意書等，
應以附件（冊）方式檢附於本評估報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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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依風險評估結果研訂整治目標評估報告檢 
核表

章節 檢核項目 應撰寫資料內容 對應
頁次

應檢附附件

第一章

以風險評
估結果訂
定整治目
標之原因

□（一） 場址相關背景資料內容

□ 場 址 曾 實 施 
之 調查、控制、
整治 或 其 他 
措 施 相關之報
告

□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認 證 實 驗 
室 出 具土壤、
地下水 檢驗數據
影本

□ 場址水文、地質
圖

□（二） 提出以風險評估結果訂
定整治目標之原因

□（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提初整治目標考量
之原因

第二章
預計可行
之整治目

標

□（一） 依風險評估結果訂定整
治目標之適用範圍

□ 場址配置、污染
範 圍 與 整 治 
目 標 適 用 場 
址 範 圍圖說

□（二） 預計達到之整治目標

□（三） 場址污染改善策略

第三章

整治目標
下對環境
影響之評

估

□（ 一 ） 生態風險評估之初步
規 劃成果摘要

□ 生 態 風 險 評 
估 報 告 或 初 
步 規 劃報告□（二） 篩選性生態風險評估結

果摘要

□（三） 細部評估採用之層次說
明及評估結果摘要

第四章

整治目標
下對健康
風險之評

估

□（一） 危害鑑定 □ 場 址 健 康 風 
險 評估報告

□（二） 劑量反應評估

□（三） 危害鑑定

□（四） 風險特徵描述

第五章
整治目標
之可行性
綜合評估

□（一） 健康風險之評估結果可
行性

□（二） 對環境影響之評估結果
可行性

□（三） 整治目標之技術可行性

□（四） 整治目標及方案之經濟
效益評估

第六章
搭配整治
目標應執

□（一） 風險管理措施內容

□（二） 風險管理措施執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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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檢核項目 應撰寫資料內容 對應

頁次
應檢附附件

行之風險
管理措施

規劃

□（三） 風險管理措施執行範圍

□（四） 風險管理措施執行期程

□（五） 確認成效所需採行之持
定期監測

第七章 參考文獻

□ 評估作業所引用數據來源、方
法、模式推估之文獻來源文獻
資料

應檢附
資料

相關附件
(冊 )

□ 相關調查資料或報告，請說明：

□ 生態風險評估報告

□ 健康風險評估報告

□ 土 地 所 有 人同意提出整治目標
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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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 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場址依風險評估結果研訂整治

目標評估報告書封面範例

（場址名稱）污 染 整 治 場 址 依 風 險 評 估 結 果 研 訂 整
治 目 標 評 估 報 告

報 告 提 出 者 ：

報 告 撰 寫 者 ：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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